
附件 1

中江县 2023年度涉农收费公示表
收费

单位

序

号
收费项目

计费单

位
收费标准

收费

对象
收费依据 备注

民政

部门

一 殡葬基本服务

1
遗体运

送

普 通 殡

仪车

元 /具 .
次 .10
公里

60

居民

江 发 改

〔 2019〕
90 号（其

他收费标

准详见文

件）

将遗体运送至中江县殡仪馆，10公里以内每车次 60元，10公
里以上每公里加收 3.5元（含往返）客户要求在当日 20点以后

至次日 6点以前接运遗体的，每具加收服务费 100元。

豪 华 殡

仪车（购

置 价 格

12 万元

以上）

元 /具 .
次 .50
公里

300

将遗体运送至中江县殡仪馆。（1）中江县主城区（二环内）每

具次 300元包干；（2）其他地区（二环外），往返 50公里以

内每车次 300元，50公里以上每公里加收 5元。

客户要求在当日 20点以后至次日 6点以前接运遗体的，每具加

收服务费 100元。车内含冷藏棺并使用冷藏功能的，每车次加

收 100元。

2
遗 体 火

化

普 通 火

化炉
元/具 200

居民

用 平 板 机 对 遗 体 、 遗 骸 或 残 肢 等 进 行 焚 化 。

客户要求在 7点至 20点以外时间段火化遗体的，每具遗体火化

费加收 100元。

高 档 拣

灰炉
元/具 800

使用悬臂式拣灰火化炉对遗体、遗骸或残肢等进行焚化。

客户要求在 7点至 20点以外时间段火化遗体的，每具遗体火化

费加收 100元。

3
骨 灰 立

体 安 置

服务

骨灰寄

存

元 /盒 .
年

60 居民
将骨灰安置（存放）于骨灰堂、室等立体设施中。不足半年按

半年收取，超过半年不足一年的按一年收取。



收费

单位

序

号
收费项目

计费单

位
收费标准

收费

对象
收费依据 备注

教育

部门

二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

1
中 江 继

光 实 验

学校

学费
元 /生 .
学年

1、小学学费：20800
2、初中学费：20800

学生

江 发 改

〔 2020〕
347号
江 发 改

〔 2023〕
67号

1、学费按“新生新政策、老生老办法”原则。所列学费标准为最

高指导价，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下浮，不得突破最高指导价。

2、学校不得在住宿费标准之外再向学生收取水电费。住宿费
元 /生 .
期

小学、初中住宿费：统一

按标准化公寓 1200 元/期
（8人/间）；非标准化公寓

400元/期执行

2

中 江 县

江 南 外

国 语 学

校

学费

元 /生 .
学年

1、小学学费：20800
2、初中学费：20800

学生

江 发 改

〔 2020〕
1681号

1、学费按“新生新政策、老生老办法”原则。所列学费标准为最

高指导价，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下浮，不得突破最高指导价。

2、学校不得在住宿费标准之外再向学生收取水电费。住宿费

小学、初中住宿费：统一

按六人间标准 2400 元/生.
学年（有空调、卫浴）执

行

三 公办幼儿园收费

1 保教费
元/生.
期

1、省市示范幼儿园 2050
元/生.期；

2、县一级幼儿园（城区）

1650元/生.期；

3、县一级幼儿园（农村）

1050元/生.期；

4、县二级幼儿园（农村）

900元/生.期；

5、其他幼儿园（农村）600
元/生.期。

在园

幼儿

川发改价

格 规

〔 2021〕
237号，江

发 改

〔 2020〕
326号

鼓励幼儿园在寒、暑假期间向幼儿开放。假期保教费标准可在

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适当上浮，但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 30%。



收费

单位

序

号
收费项目

计费单

位
收费标准

收费

对象
收费依据 备注

教育

部门

2 住宿费

目前公办幼儿园无住宿的

幼儿，暂不明确住宿收费

标准，今后有住宿情况时

由县发改局等部门核定后

收取。

四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

收费

1 保教费
元/生.
期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

收费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同

类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

1.5倍。
在园

幼儿

川发改价

格 规

〔 2021〕
237号，江

发 改

〔 2022〕
141号

2 住宿费

目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无

住宿的幼儿，暂不明确住

宿收费标准，今后有住宿

情况时由县发改局等部门

核定后收取。



附件 2

中江县 2023年度涉农价格公示表
收费

单位
序号 收费项目

计费单

位

收费标

准

收费

对象
收费依据 备注

民 政

部门
一 殡葬延伸服务

详 见 文

件
居民

川 发 改 价 格 规

〔2021〕237号，川

发改价格〔2012〕989
号，江发改〔2023〕
85号

教 育

部门
二 小学、初中课后服务费 元/生.月

一 类 学

校：180
二 类 学

校：150

学生 江教〔2020〕50号
不足一月，一类学校每生按 4 元/课时、二类学校按 3 元/课
时计算，每期开学预收，期末据实结算，多退少不补。


